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14〕699号)

2014年12月01日        川教函〔2014〕699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2014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

省内各本科院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12〕7号）精神，我厅决定开展2014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实践基地）建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设目标

实践基地是指高校与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政法机关等(以下统称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的实践教学场所。通过实践基地建设，推动高校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进一步探索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切实提升高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就业能力。

二、建设任务

1. 健全组织管理体系

实践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并由校企双方主要领导担任实践基地的负责人。各高校应明确专门的部门及管理人员负责实践基地建设。各实践基地应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建立有关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运行、学生管理、安全保障等规章制度。

2. 改革校外实践教育模式

遵照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对各类学生构建有针对性的实践教育方案，积极推动校外实践教育模式改革，由参与共建的高校和企事业单位共同制定校外实践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校外实践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组织实施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过程，共同评价校外实践教育的培养质量。

3.建设专兼结合指导教师队伍

实践基地的指导教师队伍，应由高校教师和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共同组成。实践基地应采取有效措施，创新队伍建设与管理机制，调动专、兼职指导教师的积极性，不断提高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4.建立开放共享机制

各实践基地要发挥示范辐射作用，除承担共建高校的学生校外实践教育任务外，还应向其他高校开放，主动发布实践基地有关信息，根据接纳能力接收其他高校的学生进入实践基地学习。

5.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实践基地应加强对高校学生安全、保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教育，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要严格安全管理制度，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设备，切实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

三、项目类别

实践基地分文学实践教育基地（重点建设新闻传播学类、外语非通用语种等学科专业）、历史学实践教育基地、哲学实践教育基地、教育学实践教育基地、艺术学实践教育基地、法学教育实践基地、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理科实践教育基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包括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等学科专业）和药学实践教育基地等类别。同时，各校可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建设其他类型的实践基地。四川省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直接纳入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建设范畴，各校无需重复申报此类教育实践基地项目。

四、建设方式

经济学实践教育基地、管理学实践教育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政府职能部门、监管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社区及经济发展试验区等共同建设。理科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应依托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以及其他部门的野外台站、观测中心、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等共同建设。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应依托大型企事业单位及科研院所共同建设，重点开展工程实践类教育。临床技能综合培训中心应依托高校附属医院、教学医院等临床教学基地共同建设。

实践教育基地的建设，可采取一所高校与一所企事业单位共建、多所高校与同一企事业单位共建等方式。多所高校与同一企事业单位共建实践基地，应明确牵头高校，由牵头高校负责与企事业单位共同完成实践基地的申报、建设、检查、验收及经费管理等相关事宜。实践基地合作单位的选择，应避免与已立项国家及省级实践基地的合作单位重复。

五、申报条件

1.实践基地由高校和企事业单位联合申报，校企双方应签署有正式合作协议。

2.申报学校应是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具有良好的实践教学传统，鲜明的办学特色，主动推进实践教学改革，积极参加各类卓越教育培养计划。

3.建设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应在行业领域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明显的优势，具有承担大学生实践教学任务的丰富经验和良好条件。优先支持与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7+3”产业、“五大高端成长型产业” 及“五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等产业相关企事业单位。

4.优先支持参与各类国家级、省级“卓越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高校与合作方共同建设的实践教育基地。

六、立项安排

1.我省2014年拟立项建设省级实践基地50个。部委属本科院校申报数额原则上不超过3个，地方属本科院校（含民办本科院校）申报数额原则上不超过2个。

2.申报材料为实践基地建设方案（包括教育基地简介、组织机构、管理办法、师资队伍、实践条件、实践形式、实践内容、接纳学生数量等）、建设任务的年度目标、相关支撑材料（包括企事业单位简介、资质证明、共建协议等）。由我厅组织专家论证，通过论证的项目经我厅批准，共建单位即可正式开展实践基地建设工作。请各高校于2014年12月20日前将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报送四川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同时将实践基地建设方案及高校负责实践基地建设相关职能部门联系人信息发送电子文档至文件指定邮箱，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3.本项目所需建设经费，由学校参照教育部相关建设经费额度在省级有关专项配套建设资金、生均拨款、自筹经费中安排，支持力度一般不应低于每个实践基地200万元。鼓励共建实践基地的企事业单位提供经费支持，通过定向捐赠、提取职工教育经费等渠道，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4.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期一般为3年，建设期满后，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相关专家，按照建设方案进行验收。

联系人：高波 联系电话：028-86110643、86110894(传真)

通信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陕西街26号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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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高校相关职能部门联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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